
民航中南地区飞行签派员

执照认证管理办法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规范中南地区飞行签派员执照认证管理，统一执照认

证标准，依据《民用航空飞行签派员执照管理规则》

（ CCAR-65FS ） 、 《 飞 行 签 派 员 执 照 管 理 程 序 》

（AP-65-FS-2008-1），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执照管理关系在中南地区的飞行签派员执

照持有人。

在 CCAR121 部航空承运人飞行运行中履行运行控制职责

的人员，必须是执照认证签注处于有效期内的飞行签派员执

照持有人。

第三条 执照认证工作程序

执照认证工作包括申请、受理、考试及补考、签注及结

果通报等。

管理局负责组织管理、监督指导辖区飞行签派员执照认

证工作及考试系统和题库持续更新。各监管局负责辖区内飞

行签派员执照认证各阶段工作实施。

第四条 执照认证的申请



在民航企事业单位任职的飞行签派员执照持有人由其所

在民航企事业单位向属地监管局提交执照认证申请；未在民

航企事业单位任职的执照持有人直接向属地监管局提交执

照认证申请。

执照持有人执照认证申请提交后更改认证地点需提交书

面申请。

执照认证申请应在原执照认证签注有效期届满前至少 3

个日历月提交。

申请材料包括：飞行签派员执照认证申请人员信息表（附

件一），执照复印件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未在民航企

事业单位任职的执照持有人还需提交属地证明。

在民航企事业单位任职的执照持有人申请资料的准确性

由所在单位负责；未在民航企事业单位任职的执照持有人申

请资料的准确性由本人负责。

第五条 申请审核及受理

监管局收到申请材料并完成审核后，应将受理与否的决

定书面通知申请单位或个人。

第六条 执照认证考试的形式及合格标准

执照认证包括理论考试和实践考试，通过理论考试后方

可申请参加实践考试，两项均通过，则执照认证合格。



理论考试采取计算机考试方式，使用中南地区执照认证

考试系统完成，试题类型为选择题，试题数量为 100 道，满

分 100 分，考试时间 1 小时 30 分，80 分及以上合格。

实践考试由两名考试员采取问答形式对一名申请人进

行考核，时间 2 小时， 80 分及以上合格。

第七条 执照认证试题制定

管理局根据以下考试范围编制执照认证考试题库：

理论考试范围为《民用航空飞行签派员执照管理规则》

（CCAR-65FS）及《航空承运人飞行签派员资质管理标准》

（AC-121-FS-2016-043-R1）中要求的知识点，新发布的民

航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内容；实践考试范围为《飞行签派员

实践考试标准》。

第八条 考试员指派

考试员由局方指派航务监察员或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

表担任。

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不得担任其所任职单位(集团公

司范围)执照认证申请人的考试员。

考试员每天工作时间不得大于 8 小时。

第九条 认证考试实施

各监管局应至少提前 5 个工作日下发执照认证通知，指

定负责此次执照认证的监察员、考试员，明确考试时间、地

点、申请人考试场次安排，并抄报管理局。



执照认证申请人须按照通知要求的时间，携带本人身份

证、执照（或局方认可的其他合法身份证件）及考试缴费单，

到指定地点参加考试。

理论考试由局方监察员确认考试成绩；实践考试由考试

员填写《中南地区飞行签派员实践考试记录表》（附件二），

局方监察员和考试员共同确认考试成绩。

第十条 考试纪律

认证考试必须在局方监察员的监督下实施。局方监察员

应负责维护考场秩序，考试无关人员不得进入考场。

考试员打分应客观公正，不受外部因素影响，考试员不

得单方面向考生宣布成绩，考试员之间不得议论考试成绩。

第十一条 认证结果

认证考试结束后，监管局书面通报认证考试结果，并抄

报管理局备案。

第十二条 记录及保存

组织认证考试的监管局应按照附件三格式做好考试成绩

记录。

认证考试理论考试及实践考试成绩记录表的原件由组织

认证考试的监管局保存，保存期限为 36 个日历月。

第十三条 补考



执照认证补考申请应在考试结束 30 日后，向属地监管

局提出。申请材料仅需提交飞行签派员执照认证补考申请人

员信息表（附件四）。

理论考试成绩合格，实践考试未通过的，在理论考试成

绩有效期内只需申请实践考试部分的补考。

理论考试补考连续两次不通过的，自最后一次考试之日

起 12 个日历月内不得再次申请理论考试。

实践考试补考连续２次未通过的，理论考试成绩失效。

第十四条 执照签注

执照认证合格的飞行签派员执照持有人，由相应监管局

对其执照进行签注。

执照认证签注有效期为自签注之日起 36 个日历月。

执照认证不合格的飞行签派员执照持有人，自考试不通

过当日起，不得在 CCAR121 部航空承运人的飞行运行中履行

运行控制职责。

第十五条 收费标准

按照民航发〔2016〕107 号文件规定，理论考试 70 元/

人/次；实践考试 150 元/人/次。

第十六条 有效期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正式生效，有效期三年。

第十七条 办法解释

本办法由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负责解释。



附件一

飞行签派员执照认证申请人员信息表

单位： 填报日期：

姓名 工作岗位 执照编号
执照最近

签注日期



附件二

中南地区飞行签派员实践考试记录表

申请人姓名 申请人工作单位

考试时间 考试地点

考试成绩 （100 分制， 80 分及格）

序号 运行领域 满意 及格 不满意

Ⅰ 飞行计划/签派放行

Ⅱ 飞行前、起飞和离场

Ⅲ 飞行中的程序

Ⅳ 进场、进近和程序

Ⅴ 飞行后程序

Ⅵ 非正常和紧急程序

Ⅶ 签派资源管理

考试员评语：

考试员签名 监察员签名

注：如考试员为局方监察员，则无须在“监察员签名”一栏中签字，

只需在“考试员签名”栏中签字并注明监察员身份。



附件三

中南地区飞行签派员执照认证考试成绩

记录表

序号 航空

公司

姓名 考试

时间

理论

成绩

实践

成绩

考试

员

监察

员

考试

地点



附件四

飞行签派员执照认证补考申请表

单位： 填报日期：

姓名 工作岗位 执照编号
最近一次

考试日期

飞行签派员执照认证理论考试补考名单

飞行签派员执照认证实践考试补考名单


